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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議收購事項的
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由EPS創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就其
建議收購事項進行初步磋商的業務更新資料。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
更新資料，經進一步策略性考量後，本集團正考慮收購目標公司的間接少數權益，而非
先前該公告所披露的控股權。

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三日，本公司（作為買方）與鴻事達醫療有限公司（「賣方」）（作為賣方）
就建議收購中國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中國基因」）16.23%股權（「建議收購事項」）訂立諒解
備忘錄（「諒解備忘錄」）。中國基因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實益擁有上海華新生
物高技術有限公司（「華新」）約67.68%股權。華新為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連同中國基因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基因集團」。

訂約方協定將以真誠原則進行磋商，確保儘快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正式協議（「正式協
議」），惟無論如何不得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六日或訂約方或會協定的任何較後日期。除
包括獨家及保密等對訂約方具有約束力的若干條款外，諒解備忘錄本質上不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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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收購事項的主要暫定條款

本公司與賣方將參考華新的獨立估值，就建議收購事項的總代價進行磋商，代價金額介
乎約40百萬港元至45百萬港元不等。該代價將由本公司於建議收購事項完成時以現金方
式支付予賣方。本集團擬以內部資源及╱或於適當機會出現時透過若干籌資活動（包括但
不限於發行可換股證券）籌集的資金撥付現金代價。

建議收購事項須待下列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方告完成：

(i) 本公司信納對中國基因集團進行的盡職審查結果；

(ii) 已就建議收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取得上市規則規定須取得的獨立股東批准；

(iii) 自正式協議日期起直至建議收購事項完成止，中國基因集團的資產、負債、財務及
貿易狀況概無重大不利變動；及

(iv) 賣方與買方已取得與正式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有關的所有其他必要同意、批
准、授權及許可（無論是否根據聯交所的規定）。

建議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中國基因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生物製藥產品的內部研發、製造及銷售業務，與本集團現
有的醫療保健產品貿易、醫療器械租賃及提供專業受託研究機構(CRO)服務主營業務相輔
相成。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本集團於中國基因的投資將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確
認為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董事會認為，建議收購事項為一次絕佳機遇，令本集團擴大對中國基因集團營運的參與
度；亦為一項策略投資，為本集團創造潛在的長期價值，並促使本集團在前景廣闊的醫
療保健行業內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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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項下的潛在影響

賣方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由非執行董事嚴平先生及執行董事趙俊德先生擁
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賣方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諒解備忘錄項下擬進行的建議收購事項未必會進行。由於賣方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
據上市規則，建議收購事項一經落實，或會構成本公司的關連及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
將遵守上市規則以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EPS創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宮野積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鷲北健一郎先生、宮野積先生、嗚海尚一先生、趙俊德先
生、杜垚女士及梁非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植松高宏先生及嚴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陳卓豪先生、蔡冠明先生、齋藤宏暢先生及張翠萍女士。

- 3 -


